
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 

 

风险委员会之职权范围  

 

1  委员会成员  

 

1.1  风 险 委 员 会（「委员会」）须 由 不 少 于 三位由董事会委任的本行

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。  

 

1.2  董 事 会 可 不 时 增 委 具 有 独 立 身 份 的 人 士 为委员会委员，惟委员会

委员须以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大多数。  

 

1.3  委员会主席须由董事会委任。  

 

1.4 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每 位 委 员 的 任 期 需 与 其 担 任 非 执 行 董 事 的 任 期 一

致。随后附加之委员任期须提呈董事会审议及通过。  

 

1.5  委 员 会 可 在 其 认 为 适 当 时 ， 邀 请 任 何 董 事、行政人员、外聘核数

师 或 其 他 人 士 （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财 务 总 监 、风险监控总监 、金融犯

罪 合 规 部 主 管 、 监 管 合 规 部 主 管 及 稽 核 主管）列席委员会的任何

会议，以协助委员会履行其职责。  

 

1.6  委员会秘书应适当地制备委员会会议的文件及会议纪录，并分发

予委员会的全体委员。  

 

1.7  于 每 次 会 议 后 ， 委 员 会 主 席 应 于 随 后 的 董事会会议提呈报告，以

汇报需予董事会关注的重要事项。  

 

2  会议及法定人数  

 

2.1  委员会应按其认为合适的次数举行会议（惟每年须不少于四次）， 

并须每年两次或按董事会决定的次数，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。  

 

2.2  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二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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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职责  

 

3.1  委 员 会 应 向 董 事 会 负 责 ， 并 负 有 监 督 高 层次风险事宜及风险管治

(包 括 企 业 文 化 相 关 职 责 )之 非 执 行 责 任 ， 以 及 就 相 关 事 宜 向 董 事

会提出意见。  

  

4  委员会之责任  

 

 在 不 限 制 委 员 会 职 责 的 一 般 性 原 则 下 ， 委员会拥有下列之非执行

责任、权力、职能及决定权：  

 

4.1  与风险及企业文化有关的主要责任  

 

4.1.1  监督所有高层次风险相关事宜，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。  

 

于进行监督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时，委员会应监督 :  

(a) 目前和日后所面对的风险；  

(b) 本 行 及 其 附 属 公 司（统称「本集团」）对 承 担 风 险 之 选 择

及未来的风险策略，包括资本及流动资金管理策略；及  

(c) 本集团内的风险管理。  

 

4.1.2  于 制 订 风 险 策 略 时 ， 就 承 担 风 险 之 选 择 及风险承受能力，向董事

会提出意见。  

  

 向 董 事 会 提 出 有 关 承 担 风 险 之 选 择 及 风 险承受能力之意见时，委

员会应：  

 

(a) 承担风险选择乃符合本集团的策略；  

(b) 于 认 为 适 当 时 ， 确 保 已 利 用 由 相 关 权 威 机 构 发 表 的 金 融 稳

定 性 评 估 报 告 ， 对 当 前 和 未 来 的 宏 观 经 济 和 金 融 环 境 作 出

考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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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审 阅 及 批 准 用 以 建 立 本 集 团 承 担 风 险 选 择 的 方 法 ， 包 括 风

险资产比率、风险承受程度及集中程度的限额、杠杆比率、

经济资本比率及压力和情境测试等；及  

(d) 审阅压力和情境测试的结果。  

 

4.1.3  就薪酬与承担风险选择的调准，向董事会及 /或薪酬委员会提出意

见。  

 

4.1.4  因 应 任 何 董 事 不 时 于 咨 询 委 员 会 主 席 后 提 出的要求，就建议之策

略性收购或出售的相关风险事宜作出考虑，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。 

  

于 提 出 有 关 建 议 并 于 董 事 会 决 定 是 否 进 行前，委员会应信纳已就

该 意 见 进 行 了 尽 职 调 查 评 估 ， 尤 其 应 集 中于风险方面及本行涉及

的 承 担 风 险 选 择 与 风 险 承 受 能 力 ， 并 于 适当及可用时参考外间之

独立意见。  

 

4.1.5 要求管理层提供定期风险管理报告，该等报告应：  

 

(a) 使 委 员 会 能 评 估 本 行 业 务 涉 及 之 风 险 ， 以 及 管 理 层 如 何 控

制及监察该等风险；  

(b) 清晰、明确及将焦点集中于目前及 日后所面对之风险情况，

而 本 行 可 能 需 要 就 该 等 迄 今 尚 未 知 悉 或 未 能 识 别 之 风 险 弱

点进行复杂评估 ;  及  

(c) 使委员会能评估企业文化及其随时间之转变。  

 

4.1.6  检 讨 本 集 团 风 险 管 理 框 架 及 内 部 监 控 系 统 （内部财务监控系统除

外）之成效。  

 

 于履行此项责任时，委员会应：  

 

(a) 信纳有足够程序并能及时和准确地，监察大额信贷风险或可

能变得极为重要之风险类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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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信纳已制订足够程序以符合汇丰集团政策之规定；  

(c) 考虑任何来自监管机构之检讨，以及与监管机构互动产生而

与风险管治或风险评估或管理程序有关的任何重要发现；  

(d) 与 管 理 层 讨 论 内 部 监 控 系 统 并 信 纳 管 理 层 已 履 行 设 立 有 效

内部监控系统之责任。本行之审核委员会对此方面之内部财

务监控负有主要责任；  

(e) 信纳风险管理职能已取得充足资源（包括已考虑员工之资历

及经验，以及培训项目与相关预算），并于本集团内有适当

的身份进行工作而不受管理层之制肘或其他限制；及  

(f) 获得内部稽核之确证，有关风险管理之内部监控程序足以配

合董事会制定之策略。  

 

4.1.7  为 评 估 企 业 文 化 及 其 随 时 间 之 转 变 ， 以 协助董事会审阅提升企业

文化措施的有效性，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，委员会应：  

 

(a) 至少每年一次检讨、评估及批核列载本行企业文化及行为标

准的相关说明文件是否足够及恰当 ;  

(b) 确 保 列 载 本 行 企 业 文 化 及 行 为 标 准 的 相 关 说 明 文 件 已 于 相

应的政策及程序 (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招聘、培训及奖励制度 )

中落实有关声明 ;  及  

(c) 定期 (至少每年一次 )取得有关评估及意见反映机制的结果，

以监督恪守相关企业文化及行为标准。  

 

4.1.8  在适用情况下，委员会应负责批准风险监控总监的委任及撤换。  

 

如委员会认为适当，可要求确保或证明风险监控总监能够：  

 

(a) 在整个企业的最高层面，参与风险管理和监察过程；  

(b) 信 纳 业 务 单 位 的 风 险 产 生 者 已 知 悉 并 符 合 本 集 团 的 承 担 风

险选择；  

(c) 拥有完全独立于个别业务单位的身份；  

(d) 向委员会汇报之同时，亦能循内部职能渠道向地区风险监控

总监汇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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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未获得董事会的事先同意，不能予以撤换；及  

(f) 于有需要时可直接联络委员会主席。  

 

4.1.9  在 具 备 既 定 规 则 及 程 序 之 同 时 ， 亦 将 有 关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

支持型文化，根植于本集团内并予以维护。  

  

4.1.10  审 阅 任 何 由 内 部 稽 核 报 告 、 外 聘 核 数 师 就审计进度提交之年度报

告 、 外 聘 核 数 师 发 出 之 《 审 核 情 况 说 明 函件》、外聘核数师向管

理 层 提 出 之 任 何 疑 问 ， 或 管 理 层 就 以 上 情况作出之响应所产生并

与 风 险 管 理 或 内 部 监 控 有 关 及 已 由 本 行 审核委员会转介予 本委员

会，或本委员会认为恰当的任何问题。  

 

4.1.11  要 求 管 理 层 能 够 对 外 聘 核 数 师 就 风 险 管 理或内部监控（内部财务

监 控 除 外 ） 而 提 出 并 交 由 委 员 会 考 虑 之 任何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响

应。  

  

4.1.12  审 阅 呈 交 予 董 事 会 之 年 报 及 账 项 内 有 关 内部监控（内部财务监控

除外）的声明并作出认可。  

 

4.1.13  在适用情况下， (a)最少每年一次检讨具执行责任之风险管理会议

的职权范围；及 (b)检讨该等会议之纪录及该具执行责任之风险管

理会议不时要求的其他数据。  

 

4.1.14  因 应 董 事 会 的 合 理 要 求 ， 就 呈 报 董 事 会 的风险数据可靠性提供额

外的保证。  

 

4.2  一般事项  

 

4.2.1  委 员 会 须 每 年 最 少 一 次 分 别 与 风 险 监 控 总 监 及 稽 核 主 管 单 独 会

面，以确保并无尚未解决或须关注的事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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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  检 讨 本 集 团 内 其 他 具 非 执 行 责 任 之 风 险 管 理 委 员 会 (如 有 )的 成 员

组 合 、 权 力 、职务及责任。汇丰集团风险管理委员会将会审阅核

心 职 权 范 围 ，以供该等委员会采用，以及批准该等与核心职权范

围出现之重大差异。  

 

4.2.3  研 究 由 董 事 会确立的其他事项，以及代表董事长或董事会接受该

等由董事长或董事会不时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。  

 

4.2.4  委 员 会 可 委 任、雇用或留用该等其认为合适之 专业顾问。委员会

尤 其 须 考 虑 应否采用外界就风险事宜提出之意见，以便对委员会

及 风 险 管 理 职能作出之风险分析及评估提出质疑，例如可征询外

界 顾 问 对 某 项业务策略之压力及情境测试之意见。该等委任应透

过 委 员 会 秘 书进行，并由其负责安排合约事宜及由本行代表委员

会支付费用。  

 

4.2.5  每 年 检 讨 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成效，以及就此向董事会提出任

何所需修订。  

 

4.2.6  就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事宜向董事会汇报。  

 

4.2.7  按 汇 丰 集 团 风险管理委员会要求之格式，每半年向汇丰集团风险

管理委员会，或直接控股公司的任何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交证 明书。

该等证明书应包括一份有关委员会委员独立性的声明。  

 

4.2.8  委 员 会 可 以 考虑与任何负责监督本集团风险事宜的审核委员会、

风险管理委员会或其他委员会有关的事项，以及于其认为恰当时，

向该等委员会索取任何资料。  

 

4.2.9  倘 本 行 之 审 核委员会与本行之风险委员会的责任出现重叠时，相

关 之 委 员 会 主 席 应 自 行 决 定 由 最 适 合 履 行 该 等 职 责 之 委 员 会 负

责 。 倘 本 行 审核委员会或本行风险委员会职权范围内之职责，已

由 本 行 审 核 委员会或本行风险委员会处理，董事会可视该职责经

已履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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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10  倘 委 员 会 于 监察及检讨过程中，发现需关注 或改进之事项，应向

董 事 会 提 出 建议以作出纠正或改善，并就该等需关注之事项向汇

丰 集 团 审 核 委员会及∕ 或汇丰集团风险管理委员会（视乎何者适

合 ） ， 或 直 接控股公司的任何审核委员会及∕ 或风险管理委员会

（视乎何者适合）汇报。  

 

 

2018 年 2 月  


